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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学院 2023-2024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编制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编制发布高等学校 2023－2024 学年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按照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相关文

件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学校自我评估制度，迎接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实施教学质量常态监测，不断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请各二级学

院编制本学院《2022-2023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为高质量完成该

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质量报告的主要内容

质量报告应立足于本学年度本科教学工作状况，围绕人才培养工作

的关键要素，全面总结本单位上一学年的教学工作，充分反映本学院的

教学及人才培养情况，展现学院本科教学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成果，

重点体现以下内容：

(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包括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本科

专业设置情况，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及本科生所占比例，本科生源

质量情况等。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描述生师比，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本

科生主讲教师情况，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教学经费投入情况，教学



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等。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揭示教学过程各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包括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等。特别是开设“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的课程情况，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

使用情况，全校开设课程门数及选修课程开设情况，课堂教学规模、实

践教学、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情况。

(四）专业培养能力。展示本科专业培养能力和发展水平，主要描述

专业概况，突出特色、优势、问题及困难等。包括主要专业的培养目标、

教学条件、人才培养等情况，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人才需求

适应性、培养方案特点、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生师比、教学经费投入、

教学资源、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专业课程体

系建设、教授授课、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风管理等概况。

(五）质量保障体系。阐述学院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院领导

班子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况，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日常监控及运行、规范教学行为情况，本科教学基本状态分析，

开展专业评估、专业认证、国际评估情况等。

(六）学生学习效果。呈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应届本科生毕业情况、

学位授予情况、攻读研究生情况、就业情况、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

价、毕业生成就等。

(七）特色发展。总结学校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色和经验。

(八)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分析主要原

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二、相关要求

1.提高认识。各教学单位要充分认识质量报告编制发布的重要意义。

编制发布质量报告是《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加强高等教育督导评估，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常态监测的重要手段。

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全面总结本科教育教学情况，强化人

才培养中心地位，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加强组织。各教学单位要实行质量报告编制主要领导负责制，安

排专人负责，确保编制质量。要以编制质量报告为契机,主动开展本科教

学工作的自我检查和评估，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用人单位的意见

建议，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保证质量。各教学单位要按照基本要求和支撑数据目录（附件），

充分分析数学基本状态，突出教学改革亮点，实事求是撰写质量报告（不

超过 1 万字）。

4．请各学院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前，将本院 2023－2024 学年本

科教学质量报告（封面需院长签字并盖学院公章）报学校教务处质量科，

WORD 版电子文档和盖章扫描件 PDF 版电子文档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和电话：尹小兰、满祥，0743-8227326、15807440303。

电子邮箱：254757754@qq.com。

附件：《2023—2024 学年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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